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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LDD62-2025-0002

丽水市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

丽水市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公布行政规
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区直各单位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党政办公室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

第 372号）要求，我局对 2025年 5月 31日前制定的莲都区退役

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本次清理共涉及 6

件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决定继续有效的 5件，废止的 1件，现将清

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9月 27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继续有效的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莲退役军人局〔2025〕5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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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决定废止的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丽水市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5年 8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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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继续有效的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统一编号 起草（执行）
单位

1
莲都区“爱心献功臣”社会化优抚工作

实施方案

莲民〔2017〕169

号
KLDD10-2017-0006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2

关于提高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和因患精

神病被评定为五级至六级残疾军人护理

费标准的通知

莲退役军人局

〔2020〕53号
KLDD62-2020-0001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3

《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7部门关于

印发<莲都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

作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

莲退役军人局

〔2022〕86号
KLDD62-2022-0004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4
关于调整符合自然增长机制优抚对象等

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
莲退役军人局

〔2024〕54号
KLDD62-2024-0001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5
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

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
莲退役军人局

〔2025〕16号
KLDD62-2025-0001

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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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决定废止的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统一编号 起草（执行）
单位

1
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
果的通知

莲退役军人局〔2022〕70
号

KLDD62-2022-0002
区退役军人
事务局

丽水市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2025年 8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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